瑪波羅教會家訊 主後2005年8月7日

【本週聚會】2005年8/7~8/13
	主日早上聚會
Marlboro Learning Center
	擘餅聚會  10:00-10:45 AM
信息聚會 10:45-12:00 PM

	禱告聚會
	週二晚上8:30-9:30 陳憲明弟兄家

	Homdel 家庭聚會
	週四晚上 6:00-7:00 薛瑞彬弟兄家

	Morganville家庭聚會
	週五晚上8:00-9:30 鄧育明弟兄家

	南區福音聚會
	週五晚上8:30-9:30沈明昊弟兄家弟

	Woodbridge家庭聚會
	週六晚上8:00-9:30 劉來元弟兄家


一、下週主日將交通〔詩篇第七十三篇〕。
二、兒童服事表
	      
	大班
	中班
	小班

	8月7日
	李立華
	李恒慈
	  郭穗宁

	8月14日
	劉大琴
	吳荻
	  張力立



【詩篇七十三篇  清心的人】
七十三篇第一節開宗明義的告訴我們，『神實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。』清心就是以神作惟一的目標和目的。二至十六節記載清心人的苦難和迷惑。二節說，『至於我，我的腳幾乎走岔；我的腳險些滑跌。』這指明詩人開始時，是以人的眼光看世事，這樣看法使他幾乎絆跌。詩人說：『我看見惡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懷不平。」（3）他眼見那些惡人狂傲自大卻得享豐足，作奸犯科者卻能逍遙法外，因而導致對人、對事抱著負面的看法，甚而憤世嫉俗。詩人怎樣從懷疑和憤懣不平中釋放出來？關鍵時刻在於：『等我進了神的聖所，思想他們的結局。』（17）詩人進入聖所後，生命經歷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，他能以嶄新的角度去看四周所發生的一切。詩人經歷了三方面的重整：
1. 以新的角度看「惡人」：詩人進了神的聖所，就能覺察惡人被安在滑地，掉在荒廢之中。（18）這使詩人說，『他們轉眼之間，成了何等的荒涼！他們被驚恐滅盡了。就像人夢醒了，主阿，你起來也必照樣輕看他們的影像。』（19～20）詩人知道他們不過是一時風光，今日所擁有的不過如幻影；所作所為，將來必被神審判。
2. 以新的角度看自己：21~22節是詩人的醒悟。聖靈光照詩人，叫詩人發覺自己以前心懷不平，其實是十分愚昧。
3. 以新的角度認定神是清心人在地上獨一的愛慕：因此詩人向神發出回應：『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誰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。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；但神是我心裡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遠。』(25~26) 詩人有了這樣的認定――清心的人親近神，有神為他們的福分，這樣

的人生實在是蒙福的人生。如此清心人的受苦和惡人亨通之問題得到了彻底的解决。
【家訊信息】心與光
詩篇七十三篇一節說：「神實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。」這是一個題目。下面就說，他(寫詩的人)有一個時期，看看那些人的亨通，看看那些人的發達，他險些滑跌，但是沒有跌下來，因為他的心還是有一點儿清的，等他進了神的圣所，他就明白了。他說，在他沒有看見光之前，他自己好像畜類一般，是愚昧無知的。他進了聖所就看見了，就說：「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誰呢！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，」這是一個在極其黑暗里的人得見了光之后的經歷。他在極其黑暗里沒有跌倒，是因為他的心還有一點清，因此還有机會蒙神恩待，因此得見了光。
什么叫作心呢？心到底何所指呢？這是很不容易說的。圣經把我們一個人分作三部分；外面是身體，里面是靈，在身體与靈之間的就是魂。心是在靈里頭呢，還是在魂里頭呢？這是一件非常難說的事。不過可以這樣說：這心，是挂著良心(來十22；約壹三20~21)，也挂著心思(約十二40；路二35)、心情(約十四1；路廿四32)、心志(徒十一23)的。心思就是我們思想的部分，心情就是我們感情的部分，心志就是我們意志的部分。換句話說，心是連著靈的，心也是連著魂的。你說心里有心思的部分是可以的，但心不就是心思；你說心里有心情的部分是可以的，但心不就是心情；你說心里有心志的部分是可以的，但心不就是心志。心是靈与魂之間的一個東西。心在全人里頭占据一個重要的地位；我們的為人，是根据于我們的心的；我們的心怎樣，我們的為人也就怎樣(箴四23)。
什么叫作光呢？約翰一書一章五節告訴我們，「神就是光。」只有神是光。我們要碰見光而不碰見神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神是眾光之父(雅一17)，神是光源所以，你說看見光，就是說你遇見了神，你在里面遇見了神。因為你遇見了神，所以你就有光。
那一种的心才能看見神呢？清心的人必得見神。什么叫作清心呢？清心就是說，你的心只要神，你的心准對著神。在這宇宙中，你的心除了向著神之外，沒有別的。只有這樣的一顆清心，才得見神，才得見光。每逢你与人發生爭執的時候，你要問問看，你是自己直接与人發生關系呢，或者你是先經過神，你的心是准對著神而与那個人發生關系？你的心准對著神，才能明亮，才看得准；不然的話，你是在那里說糊涂的話，講糊涂的理，總以為錯在別人身上，不在自己這邊。你的心如果專向著神，許多爭執就不成問題了。
弟兄姊妹，你的心總得對，你的心總得清洁，你的心總得向著神。你的心如果不准對著神，你一定是在黑暗里，那是最可怜的了。當你的心准對著神的時候，你就看見光；你一有光，你那些不對的情形，就自然而然從你身上掉下去。心對了，就有光；光一來，必定叫你多多少少脫离一點錯誤；光照得越多，脫离得也越多；你能脫离錯誤，那就證明你是一個在光里的人。凡是要有光的人，必須先對付他的心。――倪柝聲弟兄
【倪柝聲弟兄見證】
我記得有一日要去講道前，打開聖經要找題目，順手就翻到詩篇七十三篇二十五節：「除你以外，在天我有誰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。」我讀後就對自己說：「詩篇的作者能說這話，但我是不能的。」那時就發覺我與神中間是有隔膜。今日我的妻子不在場，我可以把我與她婚前的一段故事提一提。十數年前，我與她很有感情，那時她還未得救，當我向她提到主耶穌的事，並勸她相信時，她把我當作笑柄。我對她的關係到底是如何呢？說起愛來，我是愛她，但我讓她笑我所信的主。同時我也想一想，到底是主在我心中有地位呢？或是她在我心中有地位呢？我能說，少年人一落到愛情中，就很難將所愛的人放下！我在神前曾表示肯放下，但在心中我不肯。我再讀詩篇七十三篇時，對神說：「我不能說，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，因在地上我是有所愛。」當時聖靈指示我說：「這就是你的攔阻。」那一個主日我也講道，但不知道所講的是什麼。我心裡求神多多忍耐，求神先給我力量，以後我才放下她。我請神慢一點來對付這事。但是神從來不同人講理由。那時我打算到邊荒的西藏去布道，並向神提出好些事，或者能使神不向我提要放下我所愛之人的事。但神的手一指到那件事，他是不肯收回的。無論怎樣禱告都通不過。在學校亦無心讀書，追求聖靈能力又得不著。我的心難過，多禱告，我以為苦求能轉變神的心。感謝主，一直要我學習拒絕自己，放下天然的愛情，專心的來愛他；不然，今日我在他手中是無用的人。他用利刀來砍斷我的天然生命，使我在世學所未學過的功課。

有一早晨我講道，下午回到房中很難過，對神說，下禮拜一要去讀書；同時亦追求聖靈的充滿，並基督愛的充滿。兩周之內我仍不能說詩篇七十三篇二十五節的話。感謝神，他的愛充滿了我，我終於肯放下她，大聲宣告說：「放下她罷！永非我的人！」這樣宣告之後，我就能說詩篇七十三篇二十五節的話。那一天，雖未到三層天，可以說已到二層天。我看世界變小了，好像只有我一人騰雲駕霧於天上。我得救的那一夜，我的罪擔全脫落，但放下我所愛的人那一天（這是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三日晚的事），我的心中一點霸佔的東西都沒有了。到下個禮拜就開始有人得救了。魏弟兄（我同班的同學）能為我作見證，我本來是很講究服裝的，我穿有紅點的綢緞長袍，那一天我就脫下講究的衣履，而穿上老舊儉樸的衣履。我跑到廚房裡，煮漿糊，拿了一大束的福音標語到街上張貼在牆上，並分發福音單張；這在那時的福建福州，尚是首創之舉。

一九二二年下學期，在學校中開始福音工作，有多人得救。我天天為記在簿中的同學禱告。一九二三年起，我們開始用借或租來聚會的地方，廣傳福音，那時約有數百人得救。凡名記在簿中者除一個未得救外，其餘全數得救。這是證明神答應這樣的禱告。神是定規你要為罪人禱告，他們才能得救，這數年中更能證實此事。
【编者注】然而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，祂的道路也非同人的道路；當倪柝聲弟兄為著愛主的緣故，順服主的旨意，甘心放棄心愛的人之後，不料主也作工在那位小姐身上，她竟也在一九三三年年底竟在上海悔改得救了。翌年赴杭州參加倪弟兄帶領的第四次得勝聚會，被主大大復興。主又將他們結合一起，她就是日後的倪師母（倪張品蕙姊妹）。婚後生活很美滿，二人同心事奉主，由於倪師母的文學造詣深遠，協助翻譯了許多屬靈書籍。倪師母賢慧能幹，成為弟兄一生事奉主最佳侶伴。福州鼓嶺訓練時，接待了多位工人，飯食服事都是由倪師母一手包辦！倪弟兄入獄後，她忠心地留在那兒。按時進監探望，使得在孤單、煎熬中的弟兄，得著扶慰，一直陪伴至一九七一年十月被主接去。
【拾穗】
【不要怕】有一個小姐妹她也是剛剛蒙恩沒有多久，她怕黑，所以晚上睡覺的時候她不敢一個人睡，一定要把燈打開，打開了以後一定要把聖經放在她的頭底下做枕頭，她說這樣我就能睡了。這樣她過了一段的時間，有一天她讀聖經，忽然間她發現聖經裡面有一句話，三個字「不要怕！」那麼她就想知道到底聖經裡面這個『不要怕』出現了多少次？所以她就借了一本聖經彙編，把『不要怕』這個詞找找看到底有多少次，結果她一算聖經裡面一共有三百六十五個不要怕，那她再算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，所以她想每天 神都對我說一次不要怕，那我都可以對我說一次、我都可以用一次，所以她這麼一想，她說，好了，從此以後，我就不再把聖經放在我的枕頭底下，因為 神已經對我說話、在裡面對我說不要怕。一天可以有一次， 神用三百六十五個不要怕，所以她三百六十五天都能夠聽見那句話，從此以後她睡得非常香甜。
 有一天有一位弟兄到上海去看王明道弟兄，他就問他說：「你在這麼多年風雨的日子裡面，你能不能用一兩句話告訴我們，你學了什麼功課？」結果王明道弟兄就告訴他說：就是「不要怕」三個字。雖然他經過了許多的苦難，但是就是這三個字托住他的。所以對一個小姐妹來說，剛剛得救沒有多久，她所學的功課是「不要怕」；那麼對於一個年長的弟兄，他所學的功課還是那個功課，就是「不要怕」。――摘自陳希曾《天路歷程--曠野42站》
【讓全世界听到】世界知名的小提琴家弗瑞茲．克萊斯勒（Fritz Kreisler, 1875-1962）因為演奏和作曲賺了很多錢，但是他總是很慷慨地捐出大多數的錢。所以，在一次旅程中發現一把非常精致的小提琴時，他竟沒有足夠的錢買。 稍后，他湊齊了錢，便回去找賣家。但是令人沮喪的是，那把漂亮的樂器已經被收藏家買去了。克萊斯勒轉往小提琴新主人的家，想買下那把琴。收藏家說此琴已成為他珍貴的收藏，是不會出售的。 失望的克萊斯勒正想离去時，突然產生了一個念頭，他問道：「在此琴永遠塵封之前，能否讓我演奏一次？」主人同意了。音樂家演奏動人心弦的樂章，霎時充滿了整個屋子，收藏家被深深感動。他大叫：「我沒有權力獨自占有它，克萊斯勒先生，它是你的了，請將它帶到全世界，讓人們听見它。」罪人因恩典而得救，福音就像是天籟般的喜樂和弦。我們沒有權力獨自占有，主耶穌告訴我們要將福音傳遍地極，讓全世界听到。――VCG 
【禱告事項】


為2005年教會往前禱告。	


為購置會所禱告。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。


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。


為病中的薛瑞彬弟兄代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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